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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12      股票简称：华北制药       编号：临 2008-001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二十二次董事会通知于 2008 年 1 月 11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 2008 年 1 月 17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应到董事 11 人，实到 10 人。董事张玉祥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参加会

议，委托董事黄品奇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会议由董事长张千

兵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迁建改造初步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搬迁企业共涉及位于石家庄市主城区的公司本部、玻璃分公司

以及华北制药康欣公司、华北制药集团制剂公司（城内）、华北制药集团北

元公司三家子公司。共占地约 973.5 亩。 

1、相关政策： 

省长办公会原则同意华药搬迁建设方案，并将此项目列入省重点产业

支撑项目予以扶持。 

市长办公会同意华药搬迁改造后土地的收储、资金返还比例及运做模

式，参照常山纺织股份公司搬迁时的做法，享受最优待遇的原则。（常山纺

织股份公司为土地净收益的 90％返还企业用于企业项目建设） 

根据石家庄市国土资源局与华北制药集团有限公司和华北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签署的城区土地收储框架协议，公司可获得土地收储资金（土地收

储价格按基准地价上浮 20%左右）约 81463 万元。土地净收益的具体返还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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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尚需与市政府继续沟通后确定。 

2、迁建改造项目包括： 

序号 项目名称 备注 

1 培养基用白蛋白 新产品产业化项目 

2 抗癌药产品项目 新产品产业化项目 

3 玻璃分公司搬迁技术改造 迁建升级改造项目 

4 扩建年产 350 吨番茄红素工程 迁建升级改造项目 

5 直通 6-APA 工程 迁建升级改造项目 

6 青霉素 V 钾搬迁改造工程 迁建升级改造项目 

7 青霉素 G 钠盐 迁建升级改造项目 

8 去甲基金霉素/酶酚酸 迁建升级改造项目 

9 制剂 迁建升级改造项目 

 

迁建项目计划总占地 1035 亩,根据目前开发区土地的征地价格测算预

计新土地购置费约 12210 万元。由于迁建项目已列入第二批河北省重点产

业支撑项目，可优先保证建设项目所需用地。公司将按照项目进度计划，

抓紧做好项目土地组卷准备工作，待国家 2008 年土地调规指标下达后，办

理土地征用手续。建设项目争取自 2008 年上半年开工建设，于 2010 年建

成投产。搬迁工作于 2008 年 7 月开始，2010 年 9 月底搬迁工作结束。 

3、迁建原则： 

统一规划,分期实施；先建后迁,统筹安排；优迁劣汰,升级改造；资金

效益最大化；社会和谐,环境友好。合理安排生产和搬迁计划, 保证现有产

品市场的连续性和不丢失市场份额,使搬迁损失力争降至最低。 

4、迁建计划对公司生产的影响： 

公司的搬迁将采用先建后迁的原则。据测算，原有企业固定资产中的

29%将继续使用，因此搬迁对公司生产的影响较小。预计三年中因搬迁停产

毛利损失约 7000 万元，人工损失约 5600 万元，两项合计约 12500 万元。

但预计公司旧资产处置收入约 11000万元(房屋、建筑物处置收入按照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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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值 1%计算，生产、传导、动力设备按照资产原值 10%计算)，但由于新建

厂房及相关项目所需资金尚无法准确测算，因此， 此次搬迁对公司收益的

影响尚无法准确预计。 

会议原则同意该方案，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同时，要求经营层依法

按程序推进前期工作。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及迁建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关于公司及两个子公司受让康欣公司所持财务公司部分股权的议

案 

会议审议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河北维尔康制药有限公司（下称维尔

康公司）、华北制药华胜有限公司（下称华胜公司）受让我公司下属子公司

华北制药康欣有限公司（下称康欣公司）所持 10%的华北制药集团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下称华药财务公司）股权（我公司对维尔康公司、华胜公司、

康欣公司的持股比例分别为 65.20%、51.00%、74.60%。），其中我公司受让

950 万股、比例 3.17%、受让价格 973.8 万元，维尔康公司受让 1550 万股、

比例 5.17%、受让价格 1588.84 万元，华胜公司受让 500 万股、比例 1.67%、

受让价格 512.53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是根据河北金益德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资产评估

报告书(冀金益德评报字[2007]第 220 号)评定的净资产价值所确定。股权

转让完成后财务公司各股东出资调整变更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现出资额 现持股比例% 调整后出资 调整后持股比例% 

华药集团公司 5000 16.67 8500 28.33

凯瑞特公司 4400 14.67 4400 14.67

新药开发公司 2130 7.1 2130 7.1

股份公司 4500 15 5450 18.17

康欣公司 3000 1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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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达公司 2000 6.66 2000 6.66

华胜公司 2000 6.66 2500 8.33

维尔康公司 1500 5 3050 10.17

威可达公司 1500 5 1500 5

先泰公司 470 1.57 470 1.57

合计 30000 100 30000    100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关于董事变更的议案 

同意涂建先生因工作原因提出辞去公司独立董事的请求，并对其任职

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努力和贡献表示感谢。决定推荐陈金城先生（简历

见附件）担任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8 年 1 月 17 日 

 

 

附件：陈金城简历 

男，汉族，1945 年 7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曾任河北省财政厅处长、监察专员、河北省国有资产管

理局局长、河北省财政厅副厅长。现任河北省政协第九届委员会委员、河

北省资产评估师协会会长。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陈金城为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

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

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详细履历表见附件），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华北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附：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书），提名人认为被

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

立性： 

1、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

企业任职； 

2、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的股东，

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 

3、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

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4、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 

5、被提名人不是为该上市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

询等服务的人员。 

四、包括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



过 5家。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

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提名人：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盖章） 

                                2008 年 1 月 17 日于石家庄 



   华北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陈金城，作为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现公开声明本人与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在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保

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1%或 1%以

上；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或 5%以上的

股东单位任职；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六、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五项所列举情形； 

七、本人没有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

服务； 

八、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

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九、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另外，包括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

超过 5家。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

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



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

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

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

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陈金城 

 2008 年 1 月 17 日于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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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北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 

关于独立性的补充声明 

 

一、基本情况 

1. 本人姓名：      陈金城                    

2. 上市公司全称：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

公司”） 

3. 其他情况：详见《独立董事履历表》和《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二、是否为国家公务员或在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任职的人

员？ 

是□  否□√ 

如是，请详细说明。 

三、是否为在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或者控股股东的子公司、分公司

等下属单位任职的人员或其亲属？ 

是□  否□√ 

如是，请详细说明。 

四、是否是在为本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

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并参与了有关中介服务项目？是否为该机构的

主要负责人或者合伙人？ 

是□  否□√ 

如是，请详细说明。 

五、是否为在本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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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请详细说明。 

六、是否为中央管理的现职或者离（退）休干部？ 

是□  否□√ 

如是，请详细说明。 

 

本人    陈金城     （正楷体签名）郑重声明：上述回答是真

实、准确和完整的，保证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本人完全明白做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

可依据上述回答和所提供的其他资料，评估本人是否适合担任本公司

的独立董事。                          

 

声明人：陈金城 （签字） 

日  期：2008 年 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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